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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事項說明： 

(一) 為簡化及加速人事業務作業流程，本局所屬學校及幼兒園自 110年 6月 9

日起，公務人員派免案請發「電子函」+附件【派免建議函(人事主管及校

長核章，因係人事案需經機關首長核章)及相關附件】+WebHR系統線上報

送。 

(二) 請確實於 WebHR職員員額下完成編制員額及職務編號維護，並進行佔缺重

整。 

(三) WebHR線上報送： 

    請於派免擬生效日之 1個月前，完成派免建議函 WebHR線上報送作業，派 

免建議函之「主旨」、「說明」及各項欄位填寫方式，請務必依照本局範例 

及流程說明（WebHR作業流程請參附件）。 

(四) 電子發文之函稿參考範例如下： 

    主旨：檢陳本校幹事○○○等○人派免建議函及相關附件各 1份，業於 

          WebHR系統完成報送作業，請鑒核。 

(五) 因派令不得溯及生效，請各位人事人員務必注意辦理時效(派令生效日前 1

個月內得報本局核派，至遲須於派免生效日之前 1週行文給本局。 

(六) 各項資料如有錯誤、紙本掃描檔與線上資料未符或應附證件未檢齊者，本

局將一律予以退件。 

(七) 收到本局核定之派令後，請於人員到∕離職後於 WebHR線上進行資料建檔

及更新作業。 

(八)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4條規定略以，各機關擬任公務人員，經依職權規定

先派代理，限於實際代理之日起 3個月內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爰請依規

定於派令生效日後 3個月內檢證辦理動態登記。 

(九) 外補公務員年滿 55歲者，請先報局經府同意後，始得發商調函。 

(十) 有關醫事人員(護理師及營養師)甄補案，請事先洽詢本局權管單位再行辦

理。 

(十一) 請鼓勵同仁踴躍至「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MyData）」派免令查詢 

   系統點選「同意」派免令以電子方式傳送。 

(十二) 簡易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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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教育局發派應附證件一覽表（含建議函範例）： 

異動類別 
異動
代碼 

應附證件(請掃描成電子檔) 其他應繳證件(請掃描成電子檔) 範例 

調

派

代 

本

機

關 

內陞 1201 1. 校長及人事主管核章後之派免建

議函正本 

2. 最近一次銓審函影本 

3. 最近一年考績通知書影本 

4. 褫奪公權查核資料 

5. 該職務原任人員動態資料（如調任

派令、退休核定函、辭職令等） 

 範例 1 

平調 1202  範例 2 

降調 1203 
自願調任低職等職務（或自願調任非主管

職務）同意書 
範例 3 

他機關 

調進 
1101 

1. 校長及人事主管核章後之派免建

議函正本 

2. 最近一次銓審函影本 

3. 最近二年考績通知書影本 

4. 褫奪公權查核資料 

5. 該職務原任人員動態資料影本（如

調任派令、退休核定函、辭職令等） 

6. 他機關商調同意函影本 

1. 若係降調尚須檢附自願調任低(官)職

等職務同意書 

2. 醫事人員(如護理師、營養師)證書、

考試及格證書及其他證明文件（如經

歷、離職證明、簡章等）影本 

範例 

4 之一 

4 之二 

4 之三 

自

行

遴

用 

非現職人員(醫

事人員) 
0104 

1. 校長及人事主管核章後之派免建

議函正本 

2. 最近一次銓審函影本 

3. 最近二年考績通知書影本 

4. 褫奪公權查核資料 

5. 該職務原任人員動態資料影本（如

調任派令、退休核定函、辭職令等） 

1.醫事人員(如護理師、營養師)證書 

2.服務證明或辭職令(確認是否為現職公

務人員) 

3.護理師聯合甄選人員另須檢附簡章、錄

取公告、履歷表 

範例 5 

考

試 

考試及格 

分發任用 

(訓練學(實)習

期滿正式任用) 

0103 

1. 校長及人事主管核章後之派免建

議函正本 

2. 該職務原任人員動態資料影本（如

調任派令、退休核定函、辭職令等） 

3. 褫奪公權查核資料 

4. 如係視同現職人員調任，須他機關

商調同意函影本 

考試及格證書或保訓會函轉請分發任用之

考試及格清冊及學校函報國家文官學院之

實務訓練成績清冊(內含訓練期滿日期)影

本 

範例 6 

考試及格 

先行派代 
0102 

1.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考試錄取人員

分配訓練結果函 

2. 最近一次銓審函影本(如係考試及格

先行派代請加附最近一次考績通知書

影本) 

範例 7 

考試分發 

他機關訓練 
2012 

校長及人事主管核章後之派免建議函

正本 
範例 8 

留

職

停

薪 

育嬰 2403 
1. 校長及人事主管核章後之派免建

議函正本 

2. 最近一次銓審函影本 

3. 申請人親自填具並經校長及人事

主管核章之留職停薪申請書影本 

含本人及所養育 3 足歲以下子女之戶籍謄

本或出生證明 
範例 9 

侍親 2404 
含本人及所侍家屬最近 1 個月內之戶籍謄

本，或足資證明家屬重大傷病之證明 
範例 10 

進修 2413 入學或在學證明 範例 11 

延長 2410 
1. 原留職停薪令 

2. 上列育嬰或侍親留停應繳證件 
範例 12 

回

職

復

薪 

回職復薪 3301 

1. 校長及人事主管核章後之派免建議函正本 

2. 申請人親自填具並經校長及人事主管核章之復職申請書影本 

3. 最近一次銓審函影本 

4. 最近一次考績通知書影本 

5. 留職停薪令影本 

6. 褫奪公權查核資料 

範例 13 

改

敘 
升官等改敘 3102 

1. 校長及人事主管核章後之派免建議函正本 

2. 最近一次銓審函影本 

3. 最近一年考績通知書影本 

4. 升官等考試及格證書、升官等訓練合格證書或保訓會請領證書函及下載之成績

單影本 

範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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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褫奪公權查核資料 

辭

職 
辭職 2101 

1. 校長及人事主管核章後之派免建議函正本 

2. 最近一次銓審函影本 

3. 最近一次考績通知書影本 

4. 申請人親自填具之申請書影本 

5. 公務人員辭職原因調查表影本 

範例 15 

※上開證件若係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經人事主管核章。 

※於範例欄位按滑鼠右鍵點選範例編號 + 按Ctrl鍵，即可連結至該範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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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區○○國民小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調派代(1201)，民國 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新北市○○區○○國民小學(382012300Y)，幹事(1129) 

            ，薦任第 6職等至薦任第 7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10)。 

  三、新職：新北市○○區○○國民小學(382012300Y)，組長(1080) 

            ，委任第 5職等至薦任第 7職等(P05-P07)，職務編號 

            (A150007)，綜合行政職系(A101)，擬支薦任第 7職等 

            年功俸 1級，490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補○○○缺。 

 

說明： 

一、 經本市○○區○○國民小學112年下半年及113年上半年考績

暨甄審委員會第○次會議評審。 

二、 ○員擬任職務為事務組長，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

項第 12款，屬應申報財產之職務，依法應於到職 3個月內向

教育局政風室辦理申報；請確實申報，以免受罰。 

三、 請於 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四、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五、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1：內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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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調派代(1202)，自派令發布日生效。 

  二、原職：新北市立○○國民中學(382012300X)，組長(1080) 

            ，委任第5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5-P07)，職務編號 

             (A150010)。 

  三、新職：新北市立○○國民中學（382012300X），組長(1080) 

            ，委任第5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5-P07)，職務編號 

            (A150030)，綜合行政職系(A101)，擬支薦任第7職等 

             本俸4級，460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補○○○缺。 

 

說明： 

一、 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8條第2項規定，得免經甄審。 

二、 ○員擬任職務為事務組長，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

項第 12款，屬應申報財產之職務，依法應於到職 3個月內向

教育局政風室辦理申報；請確實申報，以免受罰。 

三、 請於 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四、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向教育局提出申訴。 

五、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2：平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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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高級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調派代(1203)，民國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新北市立○○高級中學(382012300U)，組長(1080) 

            ，委任第5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5-P07)，職務編號    

            (A150007)。  

  三、新職：新北市立○○高級中學(382012300U)，幹事(1129) 

            ，薦任第6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10)，綜合行政職系(A101)，擬支薦任第7職等 

             年功俸2級，505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補○○○缺。 

 

說明： 

一、 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仍以原職等任用。 

二、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三、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

收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

後，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四、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主管調任同單位非主管職務，二職務間須無相互隸屬關係並請於派免建議函空白處備註。 

 

範例 3：本機關降調非主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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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高級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調派代(1101)，民國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空白。  

  三、新職：新北市立○○高級中學(382012300U)，幹事(1129) 

            ，薦任第6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10)，綜合行政職系(A101)，擬支薦任第8職等 

            年功俸2級，535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補○○○缺。 

 

說明： 

一、 ○員原職係○○市政府文化局股長，經該局112年○月○日○

人字第1120123456號函同意過調，並經本市立○○高級中學

112年下半年及113年上半年考績暨甄審委員會第○次會議評

審。 

二、 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仍以原職等任用。 

三、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四、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五、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4 之一：（非本局所屬機關學校）他機關調進+降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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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高級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調派代(1101)，自派令發布日生效。 

  二、 原職：新北市立○○國民中學(382012300X)，幹事(1129)， 

             薦任第6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07)。  

  三、 新職：新北市立○○高級中學(382012300U)，幹事(1129)， 

             薦任第6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10)，綜合行政職系(A101)，擬支薦任第8職等年 

             功俸2級，535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補○○○缺。 

 

說明： 

一、 經本市立○○國民中學112年○月○日○人字第1120123456號

函同意過調，並經本市立○○高級中學112年下半年及113年上

半年考績暨甄審委員會第○次會議評審。 

二、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三、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四、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4 之二：（本局所屬機關學校）他機關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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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高級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調派代(1101)，自派令發布日生效。 

  二、 原職：空白。 

  三、 新職：新北市立○○高級中學(382012300U)，護理師(8130) 

             (或營養師(8299))(或護士(2046))，師(三)級(W30)(或

士(生)級(W40))，擬支師(三)級(或士(生)級)年功俸16

級，505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補○○○缺。 

 

說明： 

一、 ○員原職係○○市立○○高級中學護理師，經本市立○○高級

中學112年○月○日○人字第1120123456號函同意與該校護理

師○○○指名對調，並經該校112年下半年及113年上半年考績

暨甄審委員會第○次會議評審。 

二、 ○員領有護理(或營養)字第0123456號護理(或營養)師證書，

請於到職後依護理人員法第8條(或營養師法第7條)規定辦妥

執業登記，以免受罰。 

三、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四、 擬任人員曾任與現任職務級別相當、性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良

之職務年資，請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相關規定，向原服務機構

申請出具工作內容證明，俾作為認定得否採計提敘之依據。 

五、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六、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範例 4 之三：（非本局所屬機關學校）他機關調進之醫事人員(限指名互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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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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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高級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派代(0104)，自派令發布日生效。 

  二、 原職：空白。 

  三、 新職：新北市立○○高級中學(382012300U)，護理師(8130) 

             (或營養師(8299))(或護士(2046))，師(三)級(W30)(或

士(生)級(W40))，擬支師(三)級(或士(生)級)年功俸16

級，505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補○○○缺。 

 

說明： 

一、 經本市立○○高級中學112年下半年及113年上半年考績暨甄

審委員會第○次會議評審。 

二、 ○員領有護理(或營養)字第0123456號護理(或營養)師證書，

請於到職後依護理人員法第8條(或營養師法第7條)規定辦妥

執業登記，以免受罰。 

三、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四、 擬任人員曾任與現任職務級別相當、性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

良之職務年資，請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相關規定，向原服務

機構申請出具工作內容證明，俾作為認定得否採計提敘之依

據。 

五、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本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

收受本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

後，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六、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範例 5：自行遴用非現職人員(醫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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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13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派代(0103)，民國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空白。 

  三、新職：新北市立○○國民中學(382012300X)，幹事(1129) 

            ，薦任第6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10)，綜合行政職系(A101)，擬支薦任第6職等本 

             俸1級，385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補○○○缺。 

 

說明： 

一、 ○員係應11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三等考試一般

行政科筆試錄取，經分配實務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准自訓練期

滿之翌日分發任用。 

二、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三、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四、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6：考試及格分發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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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派代(0102)，民國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空白。 

  三、新職：新北市立○○國民中學(382012300X)，幹事(1129)， 

            委任第5職等(P05)，職務編號(A600010)，文教行政職 

            系(A104)，擬支委任第3職等本俸2級，290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補○○○缺。 

 

說明： 

一、 ○員係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教育行政科筆試錄取

分配實務訓練人員，業經○○市政府○○局112年○月○日○

人字第1120123456號函同意過調，其訓練期間准以目前所具考

試及格資格先行派代。 

二、 實務訓練期間依委任第5職等本俸5級俸給標準發給津貼。 

三、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四、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五、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7：考試及格先行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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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考試錄取分配他機關訓練學習(2012)，民國112年 

  ○月○日生效。 

  二、原職：新北市立○○國民中學(382012300X)，幹事(1129)， 

            薦任第6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10)。 

  三、新職：空白。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請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 

 

說明： 

一、 ○員係應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筆試錄取，經分配

○○市政府○○局接受實務訓練。 

二、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三、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四、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8：考試分發他機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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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高級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育嬰留職停薪(2403)，民國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新北市立○○高級中學(382012300U)，護理師(8130) 

             (或營養師(8299))(或護士(2046))，師(三)級(W30)(或 

             士(生)級(W40))。  

  三、新職：空白。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空白。 

說明： 

一、 依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 

二、 ○員因長子(○○○，111年○月○日生)須養育，擬自112年○

月○日起至113年○月○日止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同意辦理。 

三、 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不得違反公務員

服務法相關規定。 

四、 依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7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應於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20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回職復薪；逾期

未回職復薪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

辭職。 

五、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六、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9：育嬰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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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區○○國民小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侍親留職停薪(2404)，民國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新北市○○區○○國民小學(382012300Y)，幹事(1129) 

            ，薦任第 6職等至薦任第 7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10)。 

  三、新職：空白。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空白。 

 

說明： 

一、 依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規定辦理。 

二、 ○員因配偶之母親(○○○，○年○月○日生)老邁須侍奉，擬

自112年○月○日起至113年○月○日止申請侍親留職停薪，同

意辦理。 

三、 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不得違反公務員

服務法相關規定。 

四、 依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7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應於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20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回職復薪；逾期

未回職復薪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

辭職。 

五、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六、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範例 10：侍親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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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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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區○○國民小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國內外全時進修留職停薪(2413)，民國112年○月 

                ○日生效。 

  二、原職：新北市○○區○○國民小學(382012300Y)，幹事(1129) 

            ，薦任第6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10)。  

  三、新職：空白。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空白。 

 

說明： 

一、 依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 

二、 ○員因擬自112年○月○日起至113年○月○日止，申請赴○○

大學(學校全銜)全時進修留職停薪，同意辦理。 

三、 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不得違反公務員

服務法相關規定。 

四、 依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7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應於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20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回職復薪；逾期

未回職復薪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

辭職。 

五、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六、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範例 11：進修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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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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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立○○高級中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延長留職停薪(2410)，民國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新北市立○○高級中學(382012300U)，護理師(8130) 

            (或營養師(8299))(或護士(2046))，師(三)級(W30)(或

士(生)級(W40))。  

  三、新職：空白。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空白。 

說明： 

一、 依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6條規定辦理。 

二、 ○員因長子(○○○，111年○月○日生)須養育，前於111年○

月○日起至112年○月○日止育嬰留職停薪，並經教育局111年

○月○日新北教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在案，茲因仍有養

育需要擬自112年○月○日起至113年○月○日止續請育嬰留

職停薪，同意辦理。 

三、 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不得違反公務員

服務法相關規定。 

四、 依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7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應於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20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回職復薪；逾期

未回職復薪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

辭職。 

五、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六、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範例 12：延長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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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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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區○○國民小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回職復薪(3301)，民國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空白。  

  三、新職：新北市○○區○○國民小學(382012300X)，護理師 

            (8130)(或營養師(8299))(或護士(2046))，師(三)級

(W30) (或士(生)級(W40))，擬支師(三)級(或士(生)級)

年功俸16級，505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空白。 

 

說明： 

一、 依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7條規定辦理。 

二、 ○員前經教育局111年○月○日新北教人字第○號令核定自

111年○月○日起至112年○月○日止育嬰留職停薪，現因○員

留職停薪屆滿，自屆滿次日起回職復薪(或○員申請於112年○

月○日提前回職復薪，同意辦理)。   

三、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四、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五、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13：回職復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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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區○○國民小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改敘(3102)，民國 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新北市○○區○○國民小學(382012300Y)，幹事(1129)， 

           委任第 5職等（P05），職務編號(A150010)。 

  三、新職：新北市○○區○○國民小學(382012300Y)，幹事(1129)， 

           薦任第 6職等至薦任第 7 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10)，綜合行政職系(A101)，擬支薦任第 6職等本 

           俸 1級，385俸點。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空白。 

 

說明： 

一、 ○員係參加○年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考試及格人員（或○

員係參加○年度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及格人員）。 

二、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三、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四、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14：升官等改敘

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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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區○○國民小學  派免建議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F12345****) 

  一、異動類別：辭職(2101)，民國112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新北市○○區○○國民小學(382012300Y)，幹事(1129) 

            ，薦任第6職等至薦任第7職等（P06-P07），職務編號  

 (A150010)。  

  三、新職：空白。  

  四、所具資格條件：空白。 

  五、其他事項：請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 

 

說明： 

一、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16條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3年內，不

得擔任與其離職前5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

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二、 請於3個月內依規定檢證辦理送審(動態登記)事宜。      

三、 案內人員如有不服派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

受派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教育局重新審查後，

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四、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置有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

平臺，如有需要，可前往該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csptc.gov.tw）參考運用。 

 
正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範例 15：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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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表 

表一：官職等及俸級代碼一覽表 

 

 

 

 

 

 

 

 

 

 

 

 

 

 

 

 

 

 

 

 

 

 

 

 

 

表二：員額職稱代碼一覽表 

員額職稱 代碼 員額職稱 代碼 

組長 1080 技佐 1802 

幹事 1129 生活輔導員 2078 

助理員 1147 社會工作師 2141 

管理員 1116 物理治療師 8161 

書記 1127 職能工作師 8155 

護理師(或護士) 8130(或2046) 語言治療師 8160 

營養師 8299 臨床心理師 8182 

技士 1803   

 

 

 

 

 

 

官職等 代碼 

簡任第十四職等 P14 

簡任第十三職等 P13 

簡任第十二職等 P12 

簡任第十一職等 P11 

簡任第十職等 P10 

薦任第九職等 P09 

薦任第八職等 P08 

薦任第七職等 P07 

薦任第六職等 P06 

委任第五職等 P05 

委任第四職等 P04 

委任第三職等 P03 

委任第二職等 P02 

委任第一職等 P01 

俸級 代碼 

本俸 1級 101 

本俸 2級 102 

本俸 3級 103 

本俸 4級 104 

本俸 5級 105 

本俸 6級 106 

本俸 7級 107 

年功俸 1級 201 

年功俸 2級 202 

年功俸 3級 203 

年功俸 4級 204 

年功俸 5級 205 

年功俸 6級 206 

年功俸 7級 207 

年功俸 8級 208 

年功俸 9級 209 

年功俸 10級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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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派免建議函 WebHR 作業流程 

 

一、登入 WebHR∖任免遷調 \ 任免核薪 \ 派免令(函)案件維護作業 

 

 

 

二、點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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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入以下畫面，依序填列下述欄位： 

(一)派免令(函)類別：請選擇「建議函（稿）」 

(二)主旨：請依實際情況改為「○○○1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如為多人同時派免，請改為「○○○等○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三)說明：請依各該派免異動類別暨本局派免建議函（稿）範例之說明段填寫。 

 

 

四、依上開規定填列完畢後，點選「確認」 

 

 

五、出現如下畫面之上排按鈕，確認填列資料正確後，正本欄位請登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後，點選「儲存」，再點選「明細」。 

  

 

 

 

 

 

(一) 

(二) 

(三) 

請依各該派免異

動類別暨本局派

免建議函（稿）範

例之說明段填寫。 
○○○等○員擬異動如下，請核示。 

請依實際派免情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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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點選「新增」 

 

 

七、進入以下畫面，請填列相關人員資料： 

(一)現職資料： 

    1、現為學校所屬公務人員者，輸入身分證字號後，系統將自動帶入該員現職資料。 

        2、現非學校所屬公務人員，惟屬本局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者(本局具派免權)， 

           請依序填列下列現職資料： 

(1)現職佔缺機關 (2)身分證號及姓名 (3)電子郵件信箱 (4)職務編號 (5)現職 

職稱 (6)現職職務列等 

    3、現非本局所屬公務人員者(本局無派免權)，僅須填列身分證號及姓名即可。 

    (二)異動類別：請依各該派免建議函範例填寫。 

    (三)生效日期：請依學校實際需求選取填列。 

1 請自行登打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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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下拉至畫面下半部，填列擬任新職之相關資料： 

(四)新職資料： 

1、輸入擬任職務編號後，系統將帶入該職務基本資料(如為主管職務，系統將帶入 

主管級別)。 

    2、填列「擬支職等」及「擬支俸級」：請參「表一：官職等及俸級代碼一覽表」。 

 

    (五)核定及其他：請依學校實際情況於其他事項一，填列「補○○○缺」或「新置職缺」。 

 
 

九、完成後拉至畫面上半部，點選「確認」 

(一)現職資料 

(二) 

(三) 

(1) 

(2) 

(3) 

(4) 

(5) 

(6) 

1、 

2、 
2、 

請依貴校實際情況填列「補○○○缺」或「新置職缺」 

文字後請勿加「句點」。 

輸入職務編號後，

系統會自動帶入。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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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為多人同時派任，請再次點選「新增」，重複步驟七~九建立新一筆明細資料 

 

 

 

十一、 完成各該明細後，點選「回上頁」 

 

 

十二、 回到如下畫面後，點選「轉建議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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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跳出如下視窗，登打「發文日期」及「發文字號」後，點選「確定」 

 

 

十四、 跳出如下「轉建議函成功!!」視窗，再次點選「確定」 

 

 

十五、 回原畫面後，點選「列印」 

 
 

發文日期及發文文號請登打行文

教育局之電子公文日期文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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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進入以下畫面，於「派免令(函)列印項目」中： 

(一) 請務必勾選「原職職務列等列印現支職等範圍」及「新職職務列等列印擬支職等 

範圍」 

(二) 保持「補充說明」為空白。 

(三) 派免令格式：請選擇依「文稿編號列印」 

(四) 派免令(函)列印類別：請選擇「建議函」 

 
 

十七、 確認後點選「列印」印出紙本陳核，並應經「人事主管」及「校長」核章。 

        ※注意：倘列印出之紙本與本局範例或學校實際情況未符，請於 WebHR系統重行檢

  視並修改後再行列印陳核，切勿直接於 word檔修改致紙本與線上資料未符，如有類 

        此情形，本局將逕行退件。 

(一) 

(三) 

(四) 

(二) 

補充說明欄位

請保持空白。 

 

請務必勾選。 



34 
 

 
 

十八、 完成上述陳核作業後，點選「報送」 

 

 

十九、 跳出如下視窗後，再次點選「報送」 

 

 

二十、 跳出如下「報送成功!!」視窗後，再次點選「確定」，線上報送作業即告完成。 

“空白”2 字無須刪除 

“擬支”2 字無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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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完成線上報送作業後，檢附經「人事主管」及「校長」核章之「派免建議函」 

            暨相關應附證件掃描檔(請參「報教育局發派應附證件」)，以電子公文依限報 

            本局核派。 


